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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1-01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學務處工作職掌表 

單位 工作職掌 備註 

學務處 

1. 彙編學務處各項章則 

2. 擬訂學務工作計畫 

3. 執行會議決議有關學務事項 

4. 導師遴聘、考核 

5. 學務處職員工作調配並考核 

6. 召開處務會議 

7. 督導學務處業務之執行 

8. 策訂與學務有關管制項目計畫及執行 

9. 其他有關學務事項 

 

訓育組 

1. 擬定訓育章則及實施計畫 

2. 辦理新生始業輔導事項 

3. 擬定導師制實施辦法 

4. 擬定中心德目訓練規條 

5. 擬定精神訓練實施辦法 

6. 擬定學生自治指導辦法及生活公約 

7. 擬定綜合表現實施辦法 

8. 統計學生各種活動狀況 

9. 指導學生參加社會服務 

10. 指導學生社團組織舉辦活動 

11. 擬定訓導人員值周辦法 

12. 舉辦演講比賽時事測驗 

13. 舉辦生活檢討會 

14. 調閱學生生活週記 

15. 規劃教室佈置要點 

16. 辦理文化時事講座 

17. 擬定社會教育推行計畫 

18. 派任導師及召開導師會報 

19. 辦理學生綜合活動事項 

20. 辦理學生法治教育 

21. 其他有關訓育事項 

 

生輔組 

1. 學生生活教育各項章則之擬訂事項 

2. 訂定學生作息時間。  

3. 擬訂導護輪值要點。 

4. 辦理學生秩序比賽。 

5. 校安通報。 

6. 學生重大偶發事件之處理事項。 

7. 春暉專案活動事宜。 

8. 學生輔導與管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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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學生防空防護防震防災宣導及演練訓練。 

10. 門禁之管理與維護學生安全事宜。 

11. 性別平等案件檢舉之受理、通報及調查處理。 

12. 辦理學生獎懲事項。 

13. 學生禮儀及生活教育之訓練與考查事項。 

14. 學生服裝儀容規範之訂定與檢查事項。 

15. 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事項。 

16. 協辦新生始業輔導。 

17. 學生自治幹部、交通服務隊隊編組與訓練。 

18. 遺失物處理。 

19. 學生校外生活指導事項。 

20. 學生出缺席管理。 

21. 其他有關生活教育事宜。 

22. 友善校園週宣導事宜 

23. 學產基金急難救助相關事宜 

24. 其他交辦事項 

衛生組 

1. 午餐供應及推行營養午餐教育。 

2. 健康教育及衛生保健 

3. 協助學校健康中心（保健室）一切事務。 

4. 協助傳染病預防及管理事宜。 

5. 促進學校健康教育及各項衛生活動。 

6. 協助辦理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有關工作。 

7. 協助聯絡衛生當局，促進學校衛生工作之推展。 

8. 負責蒐集並編製衛生教育資料。 

9. 擬定學校環境教育計畫，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10. 擬定資源回收計畫，推行資源回收。 

11. 辦理整潔比賽及整潔評分員徵選。 

12. 維護及美化環境。 

13. 規劃學校環境衛生、分配清掃整潔區域。 

14. 輔導學生整潔活動垃圾分類，定期大掃除。 

15. 辦理美化綠化防治公害工作。 

16. 辦理學生平安保險有關事項。 

17. 其他有關衛生工作及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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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1. 各種體育章則之擬訂事項 

2. 體育代表隊組訓等相關事項 

3. 校內外各類運動競賽選手之選拔訓練、指導與報名事項。 

4. 體育教學及研究計畫之擬訂事項 

5. 體育設備計畫之擬訂事項 

6. 指導課外運動 

7. 校體適能推動與檢測 

8. 優秀體育選手升學輔導事項 

9. 協助運動傷害之預防及處理 

10. 運動場地及體育設備之申請、管理與維護事項。 

11. 舉辦師生各項體育活動及全校運動會 

12. 學生體育成績之考查統計與報告事項 

13. 記錄及統計學生各種運動競賽成績 

14. 訂定各種運動競賽要點 

15. 學生體育社團之編組及指導事項 

16. 其他有關體育活動及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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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1-02 

109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學務處 
工作計畫及實施情形報告 

計畫項目 實施項目 實施概況 備註 

1.友善校園方案

之推展。 

1.落實友善校園活動實施計畫 

2.加強友善校園活動師資研習 

3.編印友善校園活動補充教材 

4.建置友善校園活動輔導網站 

持續辦理 

 

2.發展公民教育。 1.透過班會學習民主討論與公共參與能力，並提供

實際案例模擬練習。 

2.開放建立多元溝通平台與機制。 

3.學習面對理解衝突，透過協商模式制度性解決衝

突。 

持續辦理 

 

3.加強實施品德

教育。 

1.落實品德教育實施計畫 

2.營造品德教育學習環境 

3.建置品德教育(法律常識)輔導網站 

持續辦理 

 

4.落實推展生活

教育。 

1.加強幹部訓練 

2.落實點名制度，通知缺曠課學生家長，即時處理 

3.確實紀錄學生日常生活綜合表現 

4.強化正向表現，審慎辦理各項獎懲 

持續辦理 

 

5.健康促進方案

之實施。 

1.制定學校健康促進政策 

2.實施各項衛教工作 

3.實施專題講座、座談會 

4.體適能教育、提倡規律運動，及辦理健康促進相

關活動 

持續辦理 

 

6.衛教宣導、維護

校園整潔。 

1.成立環境保護小組  

2.規劃建置環境衛生及保健網站 

3.充實環境清潔設備 

4.推展各項環保活動，加強環保教育宣導活動 

持續辦理 

 

7.發展體育教育、

培育競技人才。 

1.發掘並選訓優秀運動人才，有計畫的長期培育。 

2 系統性的延續及銜接國中小學與大學培育優秀運

動選手計畫。 

3.兼顧學術科發展，使優秀運動選手得以適性發

展，爭取升學、進修機會與管道。 

持續辦理 

 

8.提升學生體適

能。 

1.拓展學生參與運動機會，培養終身運動項目 

2.實施體適能檢測，培養運動習慣，增進身心健康 
持續辦理 

 

9.社團活動之推

展。 

1.充實社團所需設備 

2.規劃社團活動地點 

3.遴聘社團優良師資 

4.定期舉辦社團成果展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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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學務會議設置要點  

檔案編號： 201-03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規定 

一、依據： 

(一)教育部 97.06.26台參字第 0970115274C號令修正之「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

法」。 

(二)本校 98.1.19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

規定」。 

二、目的： 

(一)於每學期期末召開「德行評量審查會議」，以評鑑學生各學期之德行表現。 

  (二)對於重大學生事務得召開會議以討論、處理及決議。 

三、組織規定：本校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委員 9人，任期一年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之；常

任委員如下： 

(一)召集人：學務處主任。 

(二)行政人員代表：輔導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訓育組長、 

生輔組長。 

(三)教師代表：教師會會長、各年級導師代表。 

(四)每學期期末召開之「德行評量審查會議」，各年級導師亦須出席與會。 

四、召開時機： 

  (一)每學期期末定期召開「德行評量審查會議」，藉以評鑑在校學生各學期之德行表現。 

  (二)遇有重大學生事務及相關行政事宜，得適時召開會議商討研議，期能取得一致共識與

執行作法。 

五、實施要項： 

(一)會議之召開由生輔組彙整相關資料，並簽案提報申請 

之。 

(二)召開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各項決議亦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簽署同

意後，由學務處簽請校長核定。 

(三)每學期期末定期召開之「德行評量審查會議」，各年級導師亦須出席與會，並於會中

協助審查資料、提出意見及參與表決。 

(四)召開相關會議時，應秉公平、公正原則，唯會議內容與資料不得向外洩露，以免產

生無謂之困擾與後遺。 

(五)「德行評量審查會議」如針對記滿三大過、曠課超過 42節或德行表現極差之同學，

作出輔導轉學、留校察看(輔導)等項決議，應將決議理由及依據，作成「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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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當事學生及其家長，並須附記「如不服本項決議，得於決議書送達次日起 20日

內，向學校輔導室提出申訴」，以確保學生之個人權益。 

六、如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辦理之。 

 


